峨眉山市火葬区和土葬改区调整划定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深化全市殡葬改革，保护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科学精准划分火葬区和土葬改革区，因地制宜稳妥推进火葬改革，逐步扩大火葬区，推动生态文明殡葬，根据《殡葬管理条例》《四川省殡葬管理条例》以及《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殡葬事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20〕88号）“在完成乡镇行政区划、村级建设调整改革一年后，对不适应形式变化的火葬区和土葬改革区要重新进行科学精准调整划定，推行火葬，改革土葬”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殡葬改革工作的决策部署和深化殡葬改革的工作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新发展理念，强化殡葬管理，推进殡葬改革，革除丧葬陋习，促进移风易俗。围绕建设惠民、绿色、文明殡葬，通过开展火葬区和土葬改革区调整划分工作，将符合条件的土葬改革区调整为火葬区，逐步扩大火葬区范围，推动殡葬改革和殡葬事业更好地服务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二、划定原则
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移风易俗、群众受益、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稳妥推进、分步实施”的总体原则，按照“先城市后乡村”的总体思路划定火葬区和土葬改革区。以城区为中心，向人口密度大、交通条件好、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周边镇辐射，以城市规划区带动乡村，逐步扩大火葬区范围。国家规定允许土葬的少数民族的土葬习俗应予以尊重，倡导并自愿实行火葬，他人不得干涉。把距城区较远、交通不便、人口密度小、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偏远地区划定为土葬改革区，根据土葬改革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逐步调整为火葬区，土葬改革区的群众死亡后，自愿实行火化。
三、执行时间
本方案待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后，由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发布实施，拟于2025年  月  日起全面执行。
四、其他要求
（一）公民在火葬区死亡的，一律实行火葬。
（二）禁止占用耕地作墓地。禁止在文物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城市公园、饮用水源保护区和水库周围、河流两岸200米内以及铁路、公路隔离带内建坟墓。全市范围内不得新增“活人墓”“豪华墓”“硬化大墓”。
（三）强化政策宣传和舆论引导，大力倡导绿色生态殡葬。党员、干部要带头落实殡葬管理有关规定，带头实行火葬和节地生态安葬，带头推动殡葬改革，实现传统殡葬习俗向现代文明绿色殡葬的转变。

附件：峨眉山市火化区、土葬改革区调整划定范围表（2025）


峨眉山市火化区、土葬改革区调整划定范围表（2025）
	序号
	乡镇
（街道）
	社区
（村）
	面积
（平方公里）
	户籍人口（人）
	类型
	调整前
	拟定调整为

	1
	胜利街道（21.21平方公里）
	城东社区
	2.11
	13717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桑园社区
	1.53
	13581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万寿宫社区
	0.72
	11098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三台山社区
	1.07
	16797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东胜社区
	1.85
	1489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白龙社区
	0.93
	15004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月南村
	2.22
	2086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夏荷村
	3.25
	2946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光荣村
	3.43
	3000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红星村
	2.44
	2474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干河村
	1.39
	1937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五二五厂
	0.27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2
	峨山街道（25.71平方公里）
	马路桥社区
	6.33
	5759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钟鼓社区
	3.41
	3268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大南社区
	1.74
	3765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彭桥村
	7.02
	2492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惠邻村
	2.06
	2054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冠峨村
	2.48
	2255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中王村
	2.67
	2333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3
	绥山镇（111.50平方公里）
	太和社区
	0.71
	36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滨河社区
	3.49
	16063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红华苑社区
	2.18
	9235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太阳村
	22.34
	1606
	山区
	原川主乡蔡朗村、太阳村、杨河村合并，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荷叶村
	
12.66
	2084
	山区
	原川主乡荷叶村、东岳村合并，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赵河村
	7.85
	1537
	山区
	原川主乡梧桐村、赵河村、兴容村合并，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顺河村
	4.44
	2108
	丘陵
	原川主乡顺河村、高河村合并。其中顺河村（1、6组）、高河村（4组）为土葬改革区
	火葬区

	
	
	盐井村
	9.43
	1183
	山区
	沈山村1、2、3、4、7组划归盐井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斗量村
	5.46
	1478
	山区
	炳灵村划归斗量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天全村
	7.74
	1198
	山区
	沈山村5、6组划归天全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麻柳村
	7.40
	2100
	山区
	撤销洪川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麻柳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大庙村
	4.62
	1837
	山区
	撤销三界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大庙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大庙村1、2、4、5、6、7、8、9、10组为土葬改革区，大庙村3组为火葬区

	
	
	安川村
	2.94
	4131
	平坝
	撤销光辉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安川村管辖，均为火葬区
	火葬区

	
	
	城西村
	2.69
	3401
	平坝
	撤销星昇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城西村管辖，均为火葬区
	火葬区

	
	
	仙塘村
	3.42
	3171
	平坝
	撤销五一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仙塘村管辖，均为火葬区
	火葬区

	
	
	净安村
	3.03
	2861
	平坝
	撤销新民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净安村管辖，均为火葬区
	火葬区

	
	
	新建村
	4.13
	2754
	平坝
	撤销汪坝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新建村管辖，均为火葬区
	火葬区

	
	
	太泉村
	1.48
	890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符汶村
	0.47
	1962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万福村
	2.12
	2056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任严村
	2.88
	2182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4
	符溪镇（42.35平方公里）
	径山社区
	6.05
	4594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向阳社区
	1.30
	4853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新乐村
	2.22
	2277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天宫村
	1.56
	2021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符泉村
	2.54
	2595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黑桥村
	5.23
	763
	丘陵
	火葬区
	火葬区

	
	
	雷场村
	3.53
	3322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明星村
	4.69
	3413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战斗村
	6.03
	3740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友谊村
	4.46
	1651
	平坝
	1—8组为火葬区
	火葬区

	
	
	丰收村
	4.74
	1767
	丘陵
	1—9组为火葬区
	火葬区

	5
	双福镇（95.70平方公里）
	四桥社区
	0.44
	1244
	山区
	火葬区
	火葬区

	
	
	合江村
	3.52
	2982
	山区
	撤销张岩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合江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大河村
	7.42
	1921
	山区
	撤销合兴村、石炉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大河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普兴村
	6.12
	1891
	山区
	撤销永安村、仙牙村、福利村，设立普兴村，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塘房村
	2.91
	2051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石岗村
	3.61
	2301
	平坝
	撤销陈岗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石岗村管辖，均为火葬区
	火葬区

	
	
	华龙村
	4.19
	1180
	山区
	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三江村
	5.72
	1377
	山区
	撤销尖峰村、纸厂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三江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悦连村
	3.95
	1246
	山区
	撤销联盟村、光明村、仙钟村，设立悦连村，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安全村
	3.67
	1480
	山区
	撤销凉风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安全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青春村
	10.40
	1914
	山区
	撤销鸣凤村、凌云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青春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江场村
	6.24
	2736
	平坝
	撤销同兴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江场村管辖，均为火葬区
	火葬区

	
	
	五星村
	4.66
	3436
	平坝
	撤销冯岗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五星村管辖，均为火葬区
	火葬区

	
	
	双福村
	3.85
	2982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露华村
	6.51
	3083
	丘陵
	撤销林园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露华村管辖。林园村为土葬，露华村为火葬
	露华村11组、12组为土葬改革区，其余为火葬区

	
	
	胡场村
	3.16
	973
	山区
	撤销双邑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胡场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新华村
	4.03
	1491
	平坝
	撤销黄龙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新华村管辖。黄龙村为土葬，新华村为火葬
	新华3组、6组为土葬改革区，其余为火葬区

	
	
	张岗村
	6.64
	2401
	丘陵
	撤销净居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张岗村管辖。净居村为土葬，张岗村为火葬
	张岗4、5、6、7组为土葬改革区，其余为火葬区

	
	
	小河村
	8.66
	1799
	山区
	撤销李河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小河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6
	桂花桥镇（41.84平方公里）
	明园社区
	1.23
	7144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友谊社区
	0.05
	1573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新联村
	7.02
	2646
	丘陵
	火葬区
	火葬区

	
	
	前锋村
	4.66
	3147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庙稿村
	8.85
	3547
	丘陵
	火葬区
	火葬区

	
	
	红山村
	3.56
	2573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棬鱼村
	4.84
	4132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前进村
	2.32
	2602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燕岗村
	4.13
	3695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友爱村
	5.18
	4078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7
	黄湾镇（120.31平方公里）
	报国社区
	9.54
	2461
	山区
	火葬区
	火葬区

	
	
	天景社区
	4.76
	（8470）
	山区
	火葬区
	火葬区

	
	
	万年村
	5.4
	1016
	山区
	万年村5组为火葬区
	万年村1、2、3、4、6组为土葬改革区，5组为火葬区

	
	
	清音村
	10.83
	1455
	山区
	撤销大峨村、龙门村，设立清音村。大峨村为土葬，龙门村3、4、5组为火葬
	清音村1、2、5、6、7、8、9、10、11、12组为土葬改革区，清音村3、4组为火葬区

	
	
	仙山村
	7.67
	549
	山区
	撤销张山村，茶场村，设立仙山村，均为土葬改革区
	仙山村1、2、3、4、5、6为土葬改革区，仙山村7组为火葬区

	
	
	净水村
	20.05
	1575
	山区
	撤销桅杆村、茶地村，设立净水村。桅杆村2、3组为火葬，茶地村为土葬
	
净水村1、2、3、4、5、7、8组为土葬改革区，净水村6组为火葬区

	
	
	雪芽村
	12.94
	1205
	山区
	撤销木瓜村、黑水村，设立雪芽村，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峨秀村
	6.39
	1048
	山区
	撤销雷岩村、梁坎村和新桥村，设立峨秀村。其中新桥村1组为火葬，其余为土葬
	峨秀村2组土葬改革区，峨秀村1、3、4、5、6、7组为火葬区

	
	
	龙洞村
	42.73
	1896
	山区
	龙洞村1、5组为火葬区
	龙洞村2、3、4、6组为土葬改革区，龙洞村1组、5组为火葬区

	8
	罗目镇（38.73平方公里）
	青龙社区
	0.24
	1556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廖林村
	2.05
	2157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鞠槽村
	5.71
	3647
	平坝
	撤销和平村、鞠安村，设立鞠槽村。和平村为火葬，鞠安村1、2、9组为火葬
	火葬区

	
	
	白马村
	2.42
	2454
	平坝
	撤销林村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白马村管辖，均为火葬区
	火葬区

	
	
	芦山村
	8.34
	1501
	山区
	撤销卢山村、刘山村，设立芦山村，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高枧村
	4.73
	4203
	丘陵
	撤销阳光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高枧村管辖。阳光村为火葬，高枧村7、8、9组为土葬
	高枧村10、11组为土葬改革区，高枧村1-9组、12-18组为火葬区

	
	
	郭坪村
	6.05
	837
	山区
	撤销川主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郭坪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龙凤村
	4.85
	2017
	丘陵
	撤销建新村、中心村，设立龙凤村，均为火葬区
	火葬区

	
	
	徐塘村
	2.89
	2743
	平坝
	撤销杨村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徐塘村管辖，均为火葬区
	火葬区

	
	
	水井村
	1.45
	2042
	平坝
	撤销雷村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水井村管辖，均为火葬区
	火葬区

	9
	九里镇（77.86平方公里）
	文昌社区
	0.39
	1435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兴隆社区
	0.26
	1545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文盛社区
	0.62
	3136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兴胜村
	8.73
	720
	山区
	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兴阳村
	12.49
	974
	山区
	撤销林场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兴阳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新堰村
	7.72
	2956
	

丘陵
	撤销新和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新堰村管辖，均为火葬区
	火葬区

	
	
	农场村
	2.85
	2823
	平坝
	撤销刘浩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农场村管辖，均为火葬区
	火葬区

	
	
	汪家村
	5.59
	3783
	平坝
	撤销宋塆村、李桥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汪家村管辖，均为火葬区
	火葬区

	
	
	方碾村
	2.87
	1896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车箭村
	2.80
	2193
	平坝
	撤销三义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车箭村管辖，均为火葬区
	火葬区

	
	
	付河村
	1.34
	2007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吴庵村
	3.12
	2442
	平坝
	撤销白衣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吴庵村管辖，均为火葬区
	火葬区

	
	
	临江村
	7.02
	2099
	山区
	火葬区
	火葬区

	
	
	红卫村
	5.29
	3281
	平坝
	撤销园通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红卫村管辖，均为火葬区
	火葬区

	
	
	顺江村
	13.22
	3245
	丘陵
	撤销新沟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顺江村管辖。新沟村为土葬，顺江村为火葬
	顺江1-2组为土葬改革区，3-12组为火葬区

	
	
	新农村
	3.55
	2154
	丘陵
	火葬区
	火葬区

	10
	高桥镇（160.63平方公里）
	中兴社区
	0.05
	2582
	山区
	火葬区
	火葬区

	
	
	高桥村
	2.23
	1289
	丘陵
	火葬区
	火葬区

	
	
	余村村
	1.17
	1485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万槽村
	4.64
	1678
	丘陵
	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福田村
	20.25
	2453
	山区
	撤销张沟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福田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福田村4、5组为土葬改革区，福田村1、2、3、6、7、8、9、10、11、12、13、14、15、16、17组为火葬区

	
	
	黄茅村
	16.28
	1033
	山区
	黄茅村3、4、8组为火葬区
	黄茅村1、2、4、5、7组为土葬改革区，黄茅村3、6组为火葬区

	
	
	观音村
	3.20
	1225
	山区
	观音村2、4、5组为火葬区
	观音村1、3、6组为土葬改革区，观音村2、4、5组为火葬区

	
	
	寨子村
	10.34
	892
	山区
	撤销杨寺村、王李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寨子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汪坎村
	4.58
	1303
	山区
	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严寺村
	14.10
	2415
	山区
	撤销云福村、两河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严寺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连峨村
	23.44
	1014
	山区
	土葬改革区
	火葬区

	
	
	兴宏村
	36.48
	1213
	山区
	撤销新路村、林坝村和七里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兴宏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兴宏村4、6、7、8、9、10组为土葬改革区，兴宏村1、2、3、5组为火葬区

	
	
	回龙村
	17.36
	1203
	山区
	撤销大岗村、迴龙村，设立回龙村，均为土葬改革区
	回龙村1、2、3、4、5、6、9为土葬改革区，回龙村7、8组为火葬区

	
	
	桃林村
	6.52
	974
	山区
	撤销袁岗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桃林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11
	龙池镇（198.56平方公里）
	滨湖社区
	0.16
	2545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杨村铺社区
	0.21
	1363
	平坝
	火葬区
	火葬区

	
	
	杨柳村
	18.23
	1696
	山区
	撤销三湾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杨柳村管辖。三湾村5、6组为土葬，杨柳村2、3、4、6、7组为土葬
	杨柳村2、3、4、6、7、8组为土葬改革区，1、5组为火葬区

	
	
	白果村
	18.45
	2960
	山区
	撤销宋坝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白果村管辖。宋坝村3、4、5、6组为土葬，白果村1、6组为火葬
	白果村2、3、4、9、10组为土葬改革区，1、5、6、7、8组为火葬区

	
	
	南山村
	8.96
	3405
	山区
	撤销龙池村、万村村，设立南山村。龙池村1、2组为土葬，万村村6、7、9组为火葬
	南山村1、6、7、8、10、11、12组为土葬改革区，2、3、5、4、9组为火葬区

	
	
	苦蒿坪村
	66.04
	1659
	山区
	撤销富有村、金川村，设立苦蒿坪村，均为土葬改革区
	
苦蒿坪村1、5、11组为土葬改革区，2、3、4、6、7、8、9、10为火葬区

	
	
	凤凰村
	16.60
	1595
	山区
	撤销高万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凤凰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凤凰村1、2、3、4、5、6、8组为土葬改革区，7、9、10、11组为火葬区


	
	
	莲花村
	13.99
	2189
	山区
	撤销太坪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莲花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桃源村
	14.54
	2453
	山区
	撤销丁坪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桃源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桃源村6、7、10、11、12组为土葬改革区，1、2、3、4、5、8、9组为火葬区

	
	
	河心村
	13.92
	1513
	山区
	撤销烽火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河心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马坪村
	
3.28
	1993
	
山区
	马坪村1、2、9组为火葬区
	
马坪村5组为土葬改革区，1、2、3、4、6、组为火葬区

	
	
	幺店村
	24.18
	1282
	山区
	土葬改革区
	幺店村2、3组为土葬改革区，1、4、5、6、7组为火葬区

	12
	大为镇（118.39平方公里）
	大为村
	7.67
	2118
	山区
	撤销合龙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大为村管辖。合龙村为土葬，大为村5、6、7、9组为土葬
	大为村5、7、8组为土葬改革区，1、2、3、4、6、9为火葬区

	
	
	金村村
	39.42
	916
	山区
	撤销巨新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金村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金鹤村
	15.92
	1281
	山区
	撤销中坪村、民主村，设立金鹤村，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楠香村
	16.37
	2131
	山区
	撤销桃花村、红花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楠香村管辖。楠香村1、2、5组为火葬，其余为土葬
	楠香村3-11组为土葬改革区，1、2组为火葬区

	
	
	群达村
	11.59
	1079
	山区
	撤销中山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群达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射箭村
	6.31
	2244
	山区
	撤销双桥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射箭村管辖。双桥村1、4、5、8、9组为火葬，射箭村为火葬
	火葬区

	
	
	双龙村
	15.44
	848
	山区
	撤销双峨村、泉水村，设立双龙村，均为土葬改革区
	双龙村1、3、4、5、6组为土葬改革区，2组为火葬区

	
	
	林家村
	5.67
	1436
	山区
	撤销双河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林家村管辖。双河村1、2组为火葬，林家村1、2、3组为火葬
	
林家村4组为土葬改革区，1、2、3、5、6组为火葬区

	13
	龙门乡（67.9平方公里）
	木场村
	16.66
	1341
	山区
	撤销杨漩村、代坪村和周山村，设立木场村，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楠邻村
	13.09
	1760
	山区
	撤销玉兰村、黄店村，设立楠邻村，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山河村
	14.30
	1203
	山区
	撤销王山村、天池村和杨林村，设立山河村，均为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毛天村
	13.77
	1497
	山区
	撤销草池村，将其建制范围划归毛天村管辖，均为土葬改革区
	毛天村1、3、4、5、6、7组为土葬改区，2组为火葬区

	
	
	鸭池村
	5.90
	1836
	山区
	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大村村
	4.18
	1073
	山区
	土葬改革区
	土葬改革区


[bookmark: _GoBack]备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第十条 禁止在下列地区建造坟墓:（一）耕地、林地;（二）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和文物保护区;（三）水库及河流堤坝附近和水源保护区;（四）铁路、公路主干线两侧。前款规定区域内现有的坟墓，除受国家保护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墓地予以保留外，应当限期迁移或者深埋，不留坟头。《四川省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 禁止在文物保护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内和水库周围、河流两岸200米内以及铁路、公路隔离带内建坟墓。
